	文昌湖区2021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（审议稿）

	序号
	抽查领域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事项类别
	发起部门
	配合部门
	检查主体
	检查时间

	1
	学校办学情况抽查
	学校招生、办学情况的检查
	局属学校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地方事业局（教育）
	卫生健康
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2
	保安行业相关单位抽查
	保安从业单位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检查
	保安行业相关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公安分局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市场监管、统计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3
	旅馆业
	是否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；是否建立安全管理制度；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；是否落实旅客信息登记情况
	旅馆行业服务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公安分局
	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地方事业、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4
	房地产市场监督执法检查
	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督检查
	房地产开发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城乡建设局
	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5
	
	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
	房地产估价机构、房地产经纪机构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城乡建设局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6
	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
	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
	汽车维修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城乡建设局(交通)
	生态环境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7
	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
	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
	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城乡建设局(交通)
	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8
	成品油流通领域检查
	加油站经营监督检查
	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加油站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投资促进中心
	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税务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9
	登记事项检查
	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企业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市场监管局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月—11月

	10
	
	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
	
	
	
	
	

	11
	
	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
	
	
	
	
	
	

	12
	
	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
	
	
	
	
	
	

	13
	
	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
	
	
	
	
	
	

	14
	
	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
	
	
	
	
	
	

	15
	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
	
	
	
	
	
	

	16
	
	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
	
	
	
	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17
	公共机构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察
	对节能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、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节能培训开展情况、主要用能设备管理和淘汰情况、照明灯具合理使用情况、节约用水情况、节约用油情况、节能新技术和新产品应用情况、优先采购节能产品和设备情况、建筑能源审计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能耗监测子系统建设情况监察。
	公共机构和大型公共建筑
	一般检查事项
	区经济发展局
	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机关事务管理等相关部门
	区级相关部门
	5-11月



